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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离岗外出发生交通事故
构成工伤吗？

海口蔡先生咨询：前不久，我因私事提前1个小时离岗下班，
途中，我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上，造成我小腿骨折。经交
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主责。请问，我的情况能否认定为工伤？

解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职工遭遇交通事故伤害
可认定为工伤的条件之一是“在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形属
于“上下班途中”：（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
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而判断是否“合理时间”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属于正常上下
班或者经领导批准提前离开单位或工作场所。

你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就擅自离开公司，且不是出于下班
的目的，而是为了办私事，故不属于下班途中，所受的事故伤害难
以被认定为工伤。

劳动合同未盖公章是否发生效力？
海口刘女士咨询：我已在某公司上班1个月并领取了相应的

工资。签订合同时我签了名，可公司却没有在劳动合同上盖章。
请问这份劳动合同是否已经生效？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
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
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如此规定，主
要是基于自愿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
致是合同成立的核心要素。

公司与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之后你按
照约定到公司报到且上班多日，公司也已向你发放工资，表明彼此
都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而且相互接受，因此，你们所签订的劳动合同
已经成立。通常情况下，劳动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同时发生的。
也就是说，只要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该
劳动合同即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

离婚后约定不承担抚养费
子女能否请求支付？

屯昌张先生咨询：陈先生与我朋友雷女士离婚时，约定8岁
的女儿小琳由雷女士抚养，陈先生不承担抚养费。3年后，小琳
被查出患慢性疾病，需要长期医治，而雷女士已经无力承担费
用。请问小琳能要求陈先生承担抚养费吗?

解答：小琳有权请求陈先生承担抚养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
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
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
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有负
担能力的父或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原定抚育费
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2)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
已超过原定数额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小琳患慢性疾
病需要长期医治，而母亲已经无力负担，陈先生必须担责。

未成年人在小区遛狗致人受伤
该谁来担责？

海口吴先生咨询：我所住小区的邱先生带着7岁的儿子在楼
下遛狗时将宠物狗交给儿子，宠物狗遇见一名小女孩后突然发
狂，导致小女孩被咬伤。邱先生以“小孩子不懂事”为由拒绝承担
赔偿责任。请问，小女孩的家长能要求邱先生赔偿吗？

解答：可以，邱先生应当担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
护人赔偿。”邱先生作为犬只饲养人和管理人，应当知道遛犬会使其
成为“流动的危险源”，而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7岁儿子管控能力
有限，却任由儿子遛放，且客观上已经造成小女孩受伤，在儿子没有
赔偿能力的情况下，邱先生不得借口“小孩子不懂事”推卸责任。

（李成沿整理）

保亭一业主家中天花板漏水，将楼上邻居、开发商、物业告上
法庭，法院判决——

楼上邻居未妥善管理房屋担责7成
律师说法

根据房屋漏水原因
认定责任承担方

楼上漏水，楼下遭殃，谁来承担赔偿责任？8
月5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巧。

陈巧表示，楼上漏水导致楼下财产损失的案
件，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该案中，如果能够明确楼上住户的行为或疏忽
直接导致了楼下房屋的漏水和财产损失，则楼上
住户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楼上住户有义务
妥善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房产，防止损害他人财产
的情况发生；如果楼上住户长期不居住且未采取
适当措施确保房屋的安全状态，这也可能被视为
未能妥善管理房屋的表现。

根据法院的判决来看，张先生和钱女士由于
未能妥善管理房屋导致了漏水事故，这被认为是
造成陈女士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同时，陈女士
本人也因为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和采取行动而被认
为对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责任。法院的判决综合
考量了上述因素，最终认定楼上住户张先生和钱
女士需要承担70%的责任，赔偿陈女士3500元的
经济损失。这种责任划分体现了对楼上住户未尽
到管理义务的惩罚以及对楼下住户未能及时采取
行动减少损失的考虑。

陈巧介绍说，在楼上漏水导致楼下财产损失
的案件中，房屋漏水原因事关责任的承担方。实
践中，建筑质量问题、业主装修破坏或使用不当、
物业维保不到位、供热或供水问题等都有可能导
致房屋漏水，开发商、楼上业主、物业公司、供热或
供水公司等都有可能是担责方。

陈巧提醒，楼下业主应第一时间固定相关证
据，例如收集现场照片、录音录像、证人证言、维
修单位或物业公司证明、维修费用发票等能够证
明漏水对自己产生影响或造成损失的相关证
据。尽快查找漏水部位及原因，确定侵权责任主
体，统计财产损失情况，与相关业主、物业公司、
开发商等进行协商，尽量互谅互让、友好协商解
决，协商处理不成的，应尽早向法院起诉。

陈女士是保亭一小区12幢1203房的业主，张先
生、钱女士是陈女士楼上的1303房的业主。

2022年11月24日，陈女士的母亲从外地回到小
区，发现屋内卫生间、厨房、卧室天花板及衣柜全都
发霉，立即联系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
是房顶渗水导致。随后，物业公司将渗水天花板进
行粉刷，将受损物品转移并部分修复。

陈女士认为，房顶渗水导致自己房屋天花板发霉
严重及物品损坏，严重影响了房屋的正常使用，在与楼
上邻居协商赔偿未果后，陈女士将其楼上邻居张先生、
钱女士及物业公司、小区开发商一同诉至保亭法院。

张先生辩称，他购买该房子时是精装修，提包入
住，入住后也没对房屋进行任何改动，房屋正常居住
时出了问题，不应该是他的责任。且陈女士的房子
天花板和他家地板是双方共有产权，出了问题应由
双方共同追究开发商的责任。

保亭法院查明，陈女士及张先生、钱女士均未长期
居住在涉案1203房、1303房。2024年2月28日，经
现场勘查，在1303房正常居住情况下，涉案1203号房
屋再无渗水现象。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再查明，涉案房屋验收
时间约在2013年、2014年。

关于陈女士请求损失赔偿问题。保亭法院经审
理认为，陈女士居住在张先生、钱女士楼下，张先生、
钱女士长期未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未妥善管理房屋，
导致渗水事故发生，是造成陈女士家具、屋面、衣物、
床上用品毁损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钱女士对于事
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因其过错造成陈女士的财
产损失，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女士作为房屋的
业主，长期未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怠于履行房屋的监
督和管理职责，在房屋漏水时未能及时发现问题，督

促张先生、钱女士进行整改，避免损失的扩大，陈女士
对于损失的扩大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
任。陈女士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证
据，考虑到物品使用年限折旧等原因，法院酌情支持
陈女士损失5000元，陈女士主张损失1.6万余元，超
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张先生、钱女
士承担主要责任计70％，赔偿陈女士损失3500元。

发现家中天花板漏水，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某小区
的业主陈女士将楼上邻居张
先 生 和 钱 女 士 及 小 区 开 发
商、物业诉至法院，要求修复
及赔偿漏水损失 1.6 万余元，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邻居
张先生、钱女士承担 70%责
任，赔偿陈女士3500元。

■本报记者 陈敏

房顶渗水
业主起诉楼上邻居、开发商、物业索赔

法院判决
楼上邻居未妥善管理房屋导致渗水担责7成

一男子承包槟榔园未交完承包费致合同被提前解除，诉园主退还部分
承包费获法院支持

未履行的合同可要求返还已付款项

案情经过：
承包槟榔园未交完承包费

引发解除合同纠纷

三亚市居民成某因海南槟榔市场行情
火热，便想承包一个槟榔园来经营。经朋友
介绍，成某决定承包荣某的槟榔园。2022年
6月25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由成某承包经
营荣某的10亩槟榔园，承包期自2022年6
月25日至2030年12月30日，在成某摘完

槟榔果后将槟榔园返还给荣某。合同还约定
承包费用13万元，分2次付款，合同签订日支

付6万元，剩余款项于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付

清，如成某不按时付款，荣某有权终止合同。

合同签订当日，成某向荣某支付槟榔

园承包费6万元，荣某将槟榔园交由成某

经营。此后，成某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

支付剩余承包费。2022年9月30日，成

某向荣某支付了2万元，并与荣某约定，

剩余的 5 万元于 2023 年 4 月底之前付

清。2023年5月2日，成某仍未支付剩余

的5万元承包费，荣某的妻子通过微信通

知成某终止槟榔园承包合同。
合同解除后，成某认为已支付8万元

承包费，但荣某却提前终止合同导致其实
际承包时间不到2年，应退还多支付的承
包费用。荣某不予理会，成某将荣某诉至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
解除承包合同

返还承包费43926元

成某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槟榔园承
包合同，荣某返还租金77300元，支付资
金占用费3000元，并承担该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

法院审理查明，槟榔果采摘多在每年
下半年，每年下半年可采摘 11 次至 12
次。实际租赁期间，涉案槟榔园多数时间
处于无人打理状态，成某仅采摘槟榔果2
次。2023年9月10日，荣某已将涉案槟
榔园出租给案外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成某与荣某签
订的槟榔园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恪约履行。
成某迟延履行支付承包费的义务，经催告
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构成违约，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荣某享有法定解除
权。2023年5月2日，荣某妻子已通过微
信通知成某终止槟榔园承包合同，该通知
具有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自通知到达时
即2023年5月2日解除。该槟榔园承包
合同系长期持续履行的合同，合同解除
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故成某诉请荣
某返还承包费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支持。

该案中，成某已向荣某支付承包费8
万元。法院认为，根据交易类型系每年下

半年收获槟榔果，在合同期限内共可收获
9年，确定合同履行期为9年，每年承包费
为14444元。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为第一
年下半年的收获时间已经结束，第二年合
同于5月2日解除，确定合同实际履行1

年4个月，成某应支付承包费19259元。
由于成某违约给荣某造成可得利益损失，
根据荣某寻找替代交易的时间为4个月，

确定可得利益损失数额为4815元。由于

槟榔园长期无人打理，给荣某造成固有利

益损失，假设荣某需购买肥料及农药，请
工人打理槟榔园，法院酌定固有利益损失
金额为 1.2 万元，故荣某应返还承包费
43926元。

成某要求荣某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
求，法院认为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最终，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解除成某与荣某之间的槟榔园承包合同，
荣某向成某返还承包费43926元，驳回成
某其他诉讼请求。

荣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三亚
市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提醒：
签订合同时应拟定

解除合同后资金归属条款

承包合同解除了，多付的承包费能退

吗？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

示，在承包合同解除后，根据合同履行状

况和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相应的措

施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未履行的合同，

可以要求返还已付款项；对于已履行的合

同，需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确定返

还金额。在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可以请求

赔偿损失，解除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

约责任。合同解除后已支付的款项应当

根据合同双方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

进行返还。若法律规定应当返还，则当事

人有义务返还已支付的款项。

符雯妃提醒，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

一定要拟定违约处罚条款和解除合同后

资金归属条款，既可避免双方扯皮，又可

以减少诉累。

潘德刚 制

2022 年 6 月 25 日，三亚男子荣某（化名）将一个槟榔园承
包给男子成某（化名），约定承包年限为 9 年，承包费 13 万元。
可2年时间不到，荣某便以成某只支付6万元承包费为由解除
合同。成某为此将荣某告上法庭，要求荣某返还已支付的承

包费用。三亚市城郊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荣某返
还承包费 43926 元，荣某
不服提起上诉。近日，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 李成沿


